
編者的話

隨著數位時代發展趨勢下，虛擬資產服務相關交易迅速發展，然鑒於虛擬
資產交易具匿名、跨境及不易追蹤之性質，容易成為詐騙活動的溫床，因此各
國已開始加強監管，以防止虛擬資產淪為不法利用工具。

為強化虛擬資產業者之管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24 年 11 月 26 日
發布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下稱VASP）洗錢防制登記辦法，明確
VASP 洗錢防制登記之申請條件、程序、撤銷或廢止登記、虛擬資產上下架之
審查機制、防止不公正交易機制、自有資產與客戶資產分離保管方式、資訊系
統與安全、錢包管理機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本期月刊特以VASP 為主題，由本局鄭嘉豪專員撰寫「淺談提供虛擬資產
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專題，說明歐盟、韓國、日本、英國及
香港等主要國家或地區對VASP 之監管模式、我國對VASP 管理之發展進程，
以及VASP 洗錢防制登記辦法相關重點，以饗讀者。

實務新知係由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助理研究員張祥麟撰寫「美國
FTX 與幣安虛擬資產違法案例探討」，聚焦於美國 CFTC 及 SEC 面對 FTX
及幣安的起訴書內容，並輔以蒐集國內外對此二案之文獻及研究評論進行歸納
與整理，解析美國監管單位對此二案關注之重點及引用之法規，據以提出建
議，供我國未來推動虛擬資產交易發展之參考。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1）有關發布「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
錢防制登記辦法」第 26 條第 3項有關冷熱錢包之部分比例之解釋令、（2）公
告訂定期貨交易法第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符合主管機關規定應集中結算之非在
期貨交易所進行期貨交易範圍，並自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 日生效及（3）有
關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3 條規定之令等，計 7項。


